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南海区2021年度民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调查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关于开展2021年度全国民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调查的通知》（佛建发〔2022〕128号）要求，我局定于2022年6月上旬开展相关统计调查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统计的目的和意义
　　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工作是落实国家“双碳”政策的重要基础，开展民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工作是有效推进南海区建筑节能工作的需要。通过指导和规范全区的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工作，尽快建立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平台和能源资源消耗数据采集体系，统计出比较准确的建筑能源资源消耗数据，全面掌握我区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的实际状况，为建筑节能工作决策提供数据依据。
　　二、统计数据
　　（一）能源消耗数据
　　主要统计民用建筑2021年度能源消耗量。建筑能源消耗是指在建筑使用过程中，为满足民用建筑内人员活动的能源消耗，包括维持建筑环境（如采暖、通风、空调和照明灯）和各类建筑内活动（如办公、炊事等）的能源消耗。能源按种类分为电力、煤炭、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和其他能源（包括集中供冷耗冷量、生物质能等）。同时，统计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浅层与中深层地热能利用系统）在建筑中的应用量。
　　（二）水资源消耗数据
　　主要统计民用建筑2021年度水资源消耗量。建筑自来水消耗量，分为居民家庭用水和公共服务用水。居民家庭用水指城市范围内所有居民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公共服务用水指为城区社会公共生活服务的用水，包括行政事业单位、部队营区和公共设施服务、社会服务业、批发零售贸易业、旅馆饮食业以及社会服务业等单位的用水。
　　三、统计调查对象和范围
　　本次统计的建筑对象分为五大类，包括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大型公共建筑、中小型公共建筑、城镇居住建筑和行政村居住建筑。其中，公共建筑是指供人们进行各种公共活动的建筑，分为写字楼建筑、商场建筑、宾馆饭店建筑、医疗卫生建筑、文化教育建筑、交通枢纽类建筑和其他建筑七类。
　　（一）全面统计对象
　　1.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由政府财政资金建设、国家机关事务管理机构管理的办公建筑。根据《民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调查制度》，本调查只对建筑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含3000平方米）的政府机关办公建筑进行统计调查。
　　2.大型公共建筑：单体建筑面积大于2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
　　（二）重点调查统计对象
　　1.中小型公共建筑：单体建筑面积小于（含2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
　　2.城镇居住建筑：城镇范围内供人们居住使用的建筑。包括住宅、集体宿舍、公寓等。
　　3.行政村居住建筑：供乡村家庭居住使用的建筑，特指一楼一户形态的乡村居住建筑，不包括新乡村上楼建筑。
　　四、工作安排
　　（一）区各有关单位、各镇（街道）（下属部门和有关企业）填报3000平方米以上（含3000平方米）的政府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能源资源消耗数据相关资料。
　　（二）区物业协会组织区内物业公司填报居住建筑、中小型公共建筑、大型公共建筑的能源资源消耗数据相关资料。
　　（三）九江镇组织两个行政村填报能源资源消耗数据相关资料。
　　（四）建筑能源资源消耗数据相关资料包括《统计对象汇总名单》《城镇民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信息统计表格及填表说明》（一栋建筑物一张表）、《乡村居住建筑能源资源消耗信息统计表格及填表说明》（一栋一户建一张表）、相关证明材料，具体详见附件2至5。
　　（五）区各有关单位、各镇（街道）负责收集、汇总本单位及下属部门、有关企业填报的能源资源消耗数据相关资料，并于2022年6月20日上午下班前将附件2至4的word版和盖章版、相关证明材料发至jsj_sheji@nanhai.gov.cn。
　　（六）本次统计由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省建科院）作为技术支持单位，请各单位在统计调查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
　　五、工作要求
　　（一）本次统计调查由国家有关部委发起，请区各有关单位、各镇（街道）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协调，组织好本单位、下属部门和企业落实填报工作，安排专人跟进。请各单位于2022年6月10日上午下班前将联系人回执（详见附件6）报送至上述电子邮箱。
　　（二）区各有关单位、各镇（街道）工作人员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提供统计所需资料，我局将按照一定比例对被统计对象进行数据核实。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民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调查制度》要求，本调查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三）工作中如有问题可直接与省建科院联系。

附件1：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关于开展2021年度全国民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调查的通知.zip
附件2：统计对象汇总名单.doc
附件3：城镇民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信息统计表格及填表说明.doc
附件4：乡村居住建筑能源资源消耗信息统计表格及填报说明.doc
附件5：证明材料清单.doc
附件6：民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调查工作联系人回执.doc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6月1日
　　（联系人：张志明，联系电话：86286071；技术支持联系人：邹晓锐，联系电话：1762003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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